辅导员工作案例评选方案
根据《关于征集我校辅导员工作案例的通知》要求，制定辅导员工作案例评选方案。
一、评选人员
学生工作部组织成立辅导员工作案例评审专家组。由学生工作部长任组长、人力资源处、组织（统战）部、招生就业处、校团委负责人组成。
评审专家组下设办公室。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部，负责辅导员工作案例收集、整理、初选等工作。
二、评选时间
每学年4月份、11月份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评选办法
（一）初评
学生工作部依据评选标准开展工作案例初评工作。根据案例类型由对应岗位人员担任主评审，其余人员为副评审。案例评审打分采用百分制，主评审权重30%，副评审权重每人10%，计算每篇案例总得分。根据案例类型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排序，汇总各类型得分排名前20%案例报送评审专家组复评。
（二）复评
评审专家组对初评报送案例进行评审打分，办公室统计评审组打分情况，依据得分高低评选前10篇为每学期“十佳案例”。
四、评选标准
案例评选分案例选题、案例分析、解决问题、启示总结四个评审考核项目，每个项目满分25分，合计满分100分。
1.案例选题：选题应该具有典型性，应该涵盖“共性、普遍性、多发性”的特点；应是工作中典型的、富有意义的事件陈述，对于全体学生工作人员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
2.案例分析：思路敏捷，分析到位，观点正确，能抓住问题的关键，对问题的理解符合客观实际情况。
3.解决问题：能迅速提出正确的解决思路和可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，处理方法正确、得当，所提出来的对策对解决类似问题有一定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。
4.启示总结：能够通过案例总结，从中提炼出类似工作的经验或启示，举一反三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